
附件3

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小论文形式多样化的暂行办法

根据安徽工商管理学院的《毕业论文管理办法》中第四条：

学生在校期间至少以第一作者身份应公开发表（即在CN或ISSN刊号以上的刊物上发表）一篇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。同时经学院第40次教指委会议审议，小论文的发表除正常形式外，也可采用学生在读期间获得的专利等形式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一、企业诊断报告。针对目标企业进行诊断，并撰写不少于5000字的报告，需来院进行答辩。

二、项目策划书。针对目标企业所提交的策划书，要求字数不少于5000字，同时需来院进行答辩。

三、个人发明创造。即个人所取得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等，以颁发的证书为准。

四、个人荣获省、市级科技进步奖，以颁发的证书为准。

五、在学院网站上发表的三篇文章。包括创业创新经历、MBA学习感受、管理心得等三篇及以上者（不含班级活动通讯稿）。

最终以教学教务部解释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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